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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口對策委員會少子女化對策小組 

第1屆第5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113年11月19日(星期二)下午2時0分 

會議地點：本府市政大樓2樓北區 N215會議室 

主    席：本府民政局林明寬副局長請假（民政局陳宗蔚主任秘書代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賴虹慈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同意備查。 

參、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有關本委員會歷次決議事項追蹤，相關機關執行情形： 

【1-1大會討1-3】 

案由：請社會局和產業局合作研議孕婦及親子友善標章。(親子廁所評

選表揚/一站式查詢系統)。(社會局、產業局、資訊局) 

決議： 

一、 本案持續列管，請社會局彙整本次評選表揚計畫與成果資料，研

議114年評量標準與未來長期規劃。 

二、 請資訊局向資料所屬單位確認後續開放查詢之資料項目及規劃台

北通擴增建置期程，下次大會完整提供各委員檢視確認。 

三、 有關性別平等委員會列管整體性盤點各項育兒設施設備案，請於

會後彙整該委員會之相關會議資料供委員參考。 

【1-4大會報3-2】 

案由：碩(博)士生懷孕及育兒者，研議優先入住學校宿舍相關規劃。

(教育局) 

決議：本案持續列管，請教育局及市立大學確實以友善碩博士生懷孕及

育兒為目的，參考委員建議妥為研議規劃管理要點修正方向，並

於下次大會提報完整資料。 

 



2 
 

報告案二：有關本委員會少子女化對策小組行動計畫113年1月至10月執行

情形。 

決議：請各機關依委員建議，會後提供補充數據或資料；針對委員建

議調整之 KPI 項目、新增鼓勵男性參與育兒之相關作為或導入

家庭教育，請相關機關納入未來具體作為調整方向參考，以滾

動式調整精進本府政策作為。 

肆、 討論事項： 

案由：因應本委員會第1屆第5次大會修正本對策小組行動計畫「總生育

率達1」與「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達成比率」等2項關鍵績效

指標內容，滾動式修正113年至115年目標值，提請確認。(民政

局、勞動局) 

決議：本案總生育率、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達成比率之113年目標

值維持上次大會決議，另請依職權評估114年、115年目標值調整

可行性，提報至下次大會確認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4時35分。 

 

 

 

 

 

 

 

 

 

 

 

 

 



3 
 

臺北市人口對策委員會少子女化對策小組 

第1屆第5次會議委員及機關發言摘述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有關本委員會歷次決議事項追蹤，相關機關執行情形。 

【1-1大會討1-3】 

案由：請社會局和產業局合作研議孕婦及親子友善標章。(親子廁所評選表揚/一站式

查詢系統)。回應機關：社會局、產業局、資訊局說明(略) 

王麗容 

委員 

評選表揚39件申請案的單位類別分布情形如何？本次表揚審查指標內容

又有哪些？  

楊文山 

委員 

請問39案是否以市府單位為主？考量本案推廣目的是為積極促進民間單

位，如百貨、商場、超市等場所共同提升友善親子及育兒環境，建議進

行長期規劃，制定明確標章評量標準，並設計友善標章 Logo，或結合

APP查詢服務，讓育兒市民能快速辨識或查詢相關服務。 

社會局 

1. 在本次39案申請案件中，包含醫療院所、體育館、捷運站、百貨公司

等各公、私場館的親子友善廁所，現已從中選出10間，本局將進行實

地查訪確認後再公布得獎名單。表揚計畫已訂有5項指標，包含硬

體、服務、貼心措施、使用者滿意度回饋與改善、創意作為等。  

2. 本案計畫目的係以表揚楷模鼓勵公、私單位效仿，考量育兒家庭在外

一定有使用廁所需求，故擇定以親子廁所為推行表揚重點。 

3. 有關委員建議設計友善標章 Logo 與表揚計畫未來長期規劃等，將持

續研議評估。 

曾昭媛 

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1. 目前表揚計畫似乎是被動接受申請，建議延續婦女新知基金會上次小

組會議出席代表意見，主動針對現有各項育兒設施設備進行整體性盤

點與評估。觀察坊間育兒環境，仍有業者將親子廁所或育兒設施設在

女廁內，導致男性無法使用，不符合男女共同分擔育兒責任的理念。

因此，建議114年辦理表揚計畫能更積極盤點檢視，以確實督導環境

較不夠友善的各公、私單位改進，符合育兒家庭需求。 

2. 建議評量標準應更具體明確，並訂有性別友善相關評量指標，針對已

獲獎的單位，也要確保未來仍維持育兒友善環境，或對於現行設施設

備還不夠友善的其他單位，評估如何督導改進。 

3. 市政大樓2樓有設置親子劇場，但相關親子友善、性別友善與男女等

廁所的空間方位告示牌與樓層平面圖標示不夠清楚，恐造成來訪市民

困擾，建議市府應先從市府大樓內部著手做起，檢視男女廁比例與設

置情形是否符合性別友善相關法規規定。 

社會局 有關委員建議整體性盤點各項友善育兒設施設備，包含親子廁所、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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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室等，已於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進行列管，並刻正由本局與衛生局共

同執行。也謝謝委員的建議，對於評選表揚得獎楷模後續如何作為其他

單位的借鏡，本局將納入未來規劃評估。 

主席 

陳宗蔚 

主任秘書 

關於委員反映市政大樓廁所空間指引及樓層平面圖標示不清一事，請民

政局轉知公管中心檢視確認。 

王麗容 

委員 

1. 建議本案未來以認證為導向，訂定相關評核標準；目前先以親子友善

廁所表揚楷模為主，未來是否延伸評核項目或導入性別友善概念，都

需要再進一步討論評估。 

2. 有關資訊局提及明年2月上線的查詢服務，將包含哪些資料內容？評

選表揚的資料是否涵蓋在內？ 

資訊局 

考量年度採購期程，待確認執行廠商後，將依相關局處所提供的開放資

料，包含 APP 擴增查找地圖標示親子廁所、孕婦及育有6歲以下兒童停車

位等進行上線。 

楊文山 

委員 

本案起源是為藉由表揚標竿模範，提供的親子友善標章，作為標準化借

鏡，來帶動整體民間共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並非著重在資源盤點與分

配資源在改建親子友善廁所上。因此，對於盤點性平友善育兒設施或親

子友善廁所改善，建議於性平委員會上列管討論較適宜。 

曾昭媛 

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評鑑申請單位是否足以接受表揚，需有具體且完整的評量標準，才能達

成委員建議的標準化。建議機關不要一味被動等待事業單位的申請，應

主動吸引其他更多事業單位參與，並建立獲獎楷模的複檢機制。 

社會局 

1. 本次表揚的標準包含硬體、服務、貼心措施、使用者滿意度回饋與改

善、創意作為等5項，有關表揚計畫未來調整方向，於下次大會將一

併完整呈現相關資料與成果。 

2. 委員建議盤點育兒友善設施，建議轉知性別平等委員會持續討論。 

主席裁示 

1. 本案持續列管，請社會局彙整本次評選表揚計畫與成果資料，研議

114年評量標準與未來長期規劃。 

2. 請資訊局向資料所屬單位確認後續開放查詢之資料項目及規劃台北通

擴增建置期程，下次大會完整提供各委員檢視確認。 

3. 有關性別平等委員會列管整體性盤點各項育兒設施設備案，請於會後

彙整該委員會之相關會議資料供委員參考。 

【1-4大會報3-2】 

案由：碩(博)士生懷孕及育兒者，研議優先入住學校宿舍相關規劃。回應機關：教育局

說明(略) 

曾昭媛 會議資料第4頁，有關市立大學宿舍住宿輔導管理要點第9點明確限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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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含碩士、博士生，與本案協助碩博士生育兒需求意旨不同，且於上次大

會已由主席裁示參考委員建議，但目前修正資料仍未訂有懷孕者之配偶

或伴侶共同入住相關規範。 

教育局 

現市立大學已於該校學生宿舍住宿輔導管理要點增訂第31點規定，就懷

孕或具育兒需求之碩博士生住宿需求，免受原定第9點規定限制規範，俾

儘速強化懷孕或具育兒需求學生之住宿保障；涉及學生配偶或伴侶共同

入住部分，因涉及整體宿舍人員出入管理，後續將接續移請市立大學進

行細部規劃。 

王麗容 

委員 

教育局作為市立大學之主管機關，爾後會議應由具決策層級之代表出

席，以利會議中進行相關討論。 

陳玉華 

委員 

(臺灣人口

學會) 

考量宿舍空間有限，以學校立場多需照顧年紀較小的低年級生，讓其優

先入住宿舍，故建議教育局可先盤點學校現行宿舍容量與入住年級分布

情形，逐步輔導學校提高懷孕的碩、博士生家庭入住宿舍的優先序位。 

教育局 

本次市立大學提報管理要點尚屬草案，考量該校宿舍空間設計上原非供

家庭入住規劃，目前將再行酌修要點敘明懷孕或具育兒需求碩、博士生

入住權益，強化現有學校宿舍保障機制，並於下次大會提報完整資料。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請教育局及市立大學確實以友善碩博士生懷孕及育兒為

目的，參考委員建議妥為研議規劃管理要點修正方向，並於下次大會提

報完整資料。 

報告案二：有關本委員會少子女化對策小組行動計畫113年1月至10月執行

情形。 

曾昭媛 

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1. 據相關數據調查顯示，發放現金獎勵或育兒津貼對於改善少子化問

題並無實質效益，卻佔據政府相當龐大資源，甚至恐誘發經濟弱勢

的女性生育，或導致女性難以回復到職場工作，影響女性勞動參與

率，故建議市府應將預算資源優先投注在幼兒的公共化支持上，並

針對發放津貼政策，進行政策檢討分析報告，以供未來整體性政策

推動評估。 

2. 有關2-1-2推動準公共托育服務項目，113年供給率已超過79%，但

114年、115年目標值卻仍在78.5和78.7%，是否訂定太低？ 

3. 建議2-2-1推動適足之近便且平價公共化教保服務比例僅為70%，在

其他會議上，我曾經建議公共化比例目標值訂為80%會更適宜，請相

關機關再行評估。 

4. 針對3-1-1保障育嬰假權益，執行內容僅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初核人

數檢視，不夠完整，建議納入復職關懷和協助再就業措施的相關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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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容。 

民政局 

市府助您好孕專案是一個整合性方案，並非只有發放現金補助一種。

生育獎勵金雖為一次性津貼，與懷孕到產後所需花費的金額相比，只

能填補部分費用，目的主要在減輕生育負擔；育兒津貼為中央統一發

放，另中央準公共化政策則投入更多資源在提升托育及幼兒園階段的

公共化支持。 

教育局 

2-2-1推動適足之近便且平價公共化教保服務之 KPI，係考量本市各行

政區之家長特性不同，部分行政區供給率有達80%以上，但部分區域如

大安區，家長則多偏好選擇私立幼兒園，故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將

評核標準訂定供給比例超過70%之行政區數量；目前已達成有6區。 

社會局 

考量 KPI之113至115年目標值，係於本年初進行評估訂定，後續將持續

滾動式調整。對於2-1-2本市公共化托育服務供給率，在1至9月期間皆

維持78%上下，但因10月份有幾家私立托嬰中心加入本市準公共托嬰機

構，使比例大幅增加，未來目標值將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式調整。 

王麗容 

委員 

1. 如何刺激生育是非常棘手的政策目標，發放現金政策不會是提升生

育的唯一手段，需包含整體公共支持和職場友善環境。 

2. 針對部分區域家長偏好選擇私立幼兒園，建議教育局可進一步分析

背後原因，反思如何更優化公共教保服務品質，善用閒置之教室空

間，提升整體教育環境，才有機會提升中高收入族群的生育意願。

請教育局補充各區公共化教保供給比例資料，以利確實檢視整體執

行情形。 

3. 育嬰假制度確實存在問題，政府如何提升男性參與育嬰，如何協助

女性復職和再就業等友善育兒職場環境，都是提高女性生育與育兒

意願的關鍵，依目前執行情形資料尚無法確實從中判斷執行成效。 

勞動局 有關委員建議復職關懷和再就業協助情形，將評估納入資料範圍。 

陳玉華 

委員 

(臺灣人口

學會) 

有關1-3-1好孕2U 專車補助，據新聞資料有合作之計程車業者拒載孕婦

情形，社會局是否有提供市民反饋機會以及對業者的監督機制？ 

社會局 

尚未接獲相關陳情反映，將再瞭解確認個案情形。依現行與2家車隊業

者簽訂之契約，皆已規範民眾投訴並經查證屬實為車隊疏失，將列入

缺失記點。 

楊文山 

委員 

有關1-1-1婚後孕前健康檢查項目，計算公式分母為結婚人數，但接受

篩檢對象是否包含男性？檢查內容包含哪些？建議按性別提供人數統

計補充資料。 

衛生局 檢查項目固定，生理男性包含血液、尿液檢查，生理女性增加水痘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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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篩檢等，補助金額男性655元、女性1,595元，113年新增 AMH 加選項

目，每案定額補助500元，民眾須自付差額。 

曾昭媛 

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1. 對於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與辦理單身聯誼活動等政策，對提升生育率

或減緩少子化問題的實際成效為何？坊間有許多交友 APP 可以使

用，是否有需要將政府資源投注在聯誼上面？建議市府將資源改為

投入建置公共化的托育服務等，而非舉辦可能效益有限的補助或活

動。 

2. 提高女性的生育意願，友善職場和再就業協助非常重要，女性如果

找不到適合的育兒夥伴，或是因為育兒而必須放棄事業，可能就不

會考慮結婚或生育。因此，強烈建議新增一項鼓勵男性共同參與育

兒照顧的相關具體措施，並請相關單位發想。 

民政局 

本局辦理的單身聯誼活動報名相當踴躍，且經費支出相對不高，考量

國人未婚生育比例相當低，且相關調查顯示未婚率高與缺乏適婚對象

有關，故辦理聯誼可增加市民認識對象機會。 

陳玉華 

委員 

(臺灣人口

學會) 

1. 雖然單身聯誼活動成效有限，但全國性婚育相關調查，已顯示未婚

者或未生育者首要困境為缺乏理想對象，推行人口政策需有多項措

施共同支持，難以由單一政策來分析執行成效。建議全國服務措施

能一體化，避免遷移效應影響政策成果，很肯定臺北市府各項行動

策略，也是我們人口委員會經過相關討論後訂定，目前依未婚與已

婚者的不同需求訂定相應措施，建議市府持續執行。 

2. 有關教育局親職教育項目上，是否依照學童的不同階段規劃相應的

親職或衝突處理課程？請再補充相關資料。 

曾昭媛 

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據聯合國相關資料，鼓勵男性育兒對於增加生育率非常重要，請教育

局加強對男性的親子與婚姻教育宣導，強調性別平等和家庭分工，才

能使女性願意踏入婚姻與育兒歷程；另請針對親職教育的參與人數提

供性別比例等資料，以了解男性參與宣導的情形。 

楊文山 

委員 

建議舉辦多樣化的單身聯誼活動，如新加坡以前辦過愛之船活動，可

以讓單身男女在輕鬆氛圍中認識彼此。此外，也建議增加聯合婚禮的

舉辦場次，能幫助宣傳婚姻的正面形象，提供良好的媒體效應，有助

於鼓勵結婚。 

王麗容 

委員 

提升家務中的性別平等非常關鍵，臺灣的問題之一是缺乏婚前教育、

生育後如何照顧子女。建議教育局能評估親子教育納入學校教育中，

重視從戀愛到育兒各生命階段。不僅是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更重要

的是改變對婚姻與家庭的刻板印象，讓更多青年願意參與育兒歷程。

建議教育局針對3-2-3親職教育項目上，補充提供更完整的課程資訊。 

民政局 1. 聯誼以多元主題方式舉行，吸引女性參與；考量我國從97年起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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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從儀式婚改為登記婚，目前報名參與聯合婚禮人數也逐年減

少，建議聯合婚禮仍維持1年辦理1場。 

2. 一開始擬定行動計劃時，本小組行動計畫第三項工作重點確實以性

別友善為主，經過幾次討論後，才修改為目前以友善家庭為導向。 

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主要由學校辦理親職教育相關講座，根據教育階段需求

進行調整，涵蓋父親角色、親子關係、性教育和家庭關係與親子溝通

應對等議題，將依委員建議補充課程資料與參與性別比例。 

主席裁示 

請各機關依委員建議，會後提供補充數據或資料；針對委員建議調整

之 KPI項目、新增鼓勵男性參與育兒之相關作為或導入家庭教育，請相

關機關納入未來具體作為調整方向參考，以滾動式調整精進本府政策

作為。 

討論事項： 

案由：因應本委員會第1屆第5次大會修正本對策小組行動計畫「總生育率達1」與

「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達成比率」等2項關鍵績效指標內容，滾動式修

正113年至115年目標值，提請確認。 

民政局 

有關總生育率指標113年目標值訂定為1，是考量本市112年總生育率為

0.97，且本府自112年起推動各項樂生助養好住政策，113年1至10月出

生人數較112年同期增加775人，應可較樂觀看待總生育率，但今年全國

出生人數並無龍年效應，反呈現下降趨勢，較112年同期減少，故建議

本指標114年至115年目標值暫予保留維持為1。 

曾昭媛 

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雖生育率維持不容易，但總生育率114年、115年目標值維持訂定為1，

與本小組解決少子化問題的核心有所衝突，考量 KPI 都是政府公開資

料，維持現狀將顯得市府無政策作為或企圖心去提升生育率，建議再評

估考量。 

楊文山 

委員 

全國今年的總出生率約為0.89，臺北市政府想維持在1，已需要極大努

力與相關政策來支持。 

王麗容 

委員 

總生育率增加0.01都相當不容易，尤其整個生育率的下滑，顯難是單一

政策或是市府單方面就得以拉抬的狀況。 

陳玉華 

委員 

(臺灣人口

學會) 

維持訂定為1已是相當理性的推測，依國發會人口推估報告之中推估就

是訂定總生育率為1，也是全國各縣市總生育率的前段班。臺北市的生

育率主要來自中高齡女性，建議市府應整合資料，對於35歲以上女性在

中高齡時期結婚生育情形，關注是否透過相關福利、醫療協助或人工生

殖技術克服生育挑戰，以提供相應的醫療支持並進行資源分配。  

王麗容 

委員 

建議鼓勵35歲以上女性生育或成家諮商，並提供生育第二胎的健康評估

和輔助支持作為，以提高生育率。 

勞動局 有關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達成比率，上次大會專題報告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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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是指114年增編經費後，評估未來可達成的目標，目前 KPI 公式計

算範圍不包含彈性工時、育嬰假等多元化方式，另考量113年目標值為

今年初訂定，輔導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非一蹴可幾，建議維持原訂

96.66%，至114年再調升目標達成率至98%、115年為98.1%。 

曾昭媛 

代理委員 

(婦女新知

基金會) 

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達成比率113年目標值調整為98%，是經過上次

大會主席裁示修正，應遵循市長裁示結果，不宜調降。且針對114年目

標值建議再調整提高。 

主席裁示 

本案總生育率、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達成比率之113年目標值維持

上次大會決議，另請依職權評估114年、115年目標值調整可行性，提報

至下次大會確認。 

 

 

 

 

 

 

 

 

 

 

 

 

 

 

 

 

 

 


